附件1：

推行施工过程结算若干问题问答（一）

    1.如何解决质量验收与过程结算的矛盾，如过程结算已足额支付工程价款，但在最后工程竣工验收时未通过，如何处理？
    答：《意见》第一条明确：“分段对质量合格的已完成工程进行价款结算的活动”，在施工过程中质检机构对建筑工程质量进行跟踪管理，同步办理过程结算相关手续,如工程竣工验收未通过可按合同约定暂停办理竣工结算。
    2.工程进度款与过程结算价款如何支付?
    答：根据浙建﹝2020﹞7号文件精神，工程进度款（含预付款）支付比例应不低于80%；根据浙建﹝2020﹞5号文件精神，过程结算价款应按合同约定的比例足额支付。
    3.过程结算中的变更部分，在价款支付时如何处理？
答：根据《意见》精神，涉及合同价款调整的工程变更、索赔、补充协议、人材机价差调整等应在过程结算中同步办理支付。
    4.EPC工程总承包项目是否适合实行施工过程结算? 
答：对已完成初步设计的EPC工程总承包项目施工部分，可参照《意见》实行施工过程结算并在合同中约定过程结算节点、支付方式和计价方法。
    5.建设单位如何做好施工过程结算管理？
    答：《意见》第四条明确：“鼓励建设单位对实行施工过程结算的工程推行全过程造价咨询”。实行施工过程结算的项目，建设单位可委托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开展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咨询，咨询机构承担工程施工的招投标活动以及招标控制价编制、工程量清单核对和工程变更（含施工图会审纪要）签证、工程索赔、价款支付、过程结算、竣工结算审核等工作，招标工程量清单应当在施工合同签订后1-2个月完成核对工作。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复的建设规模与内容实施，并做好投资控制，建设过程中重大设计变更未经审批不得实施，不得出现超概支付的情形。
    6.实行施工过程结算的项目，涉及标化工地增加费、优质工程增加费在分段结算中应如何计取?
    答：标化工地增加费、优质工程增加费的计取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可在竣工结算时统一计取。
    7.市政工程项目如何划分施工过程结算周期节点？
答：《意见》第六条：“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过程结算节点可采用分段、分单项或分专业合理划分”。道路工程、给排水燃气工程、隧道工程、河道护岸工程、综合管廊工程等市政工程可按施工段合理划分过程结算周期节点；水处理构筑物工程和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可参照建筑工程划分过程结算周期节点；桥梁工程可按下部结构、上部结构、附属工程划分过程结算周期节点。
    8.《意见》第十一条“……竣工结算审核时间不超过28天”是否包含最后一次过程结算的审核时间？
    答：竣工结算审核时间不包括最后一次过程结算的审核时间。
    9.施工过程结算若涉及工程延误情况，人工、材料价差该如何处理？
    答：按合同约定的过程结算节点计划工期计算价差，工程延误部分的价差按现行计价依据动态管理规定，由责任方承担。
    10.《意见》第十条：“向施工单位及时足额支付本期已完工程施工过程结算价款”。第十二条“对已完过程结算部分原则上不再重复审核”。若在后期结算审核时发现前期施工过程结算文件存在错误，该如何处理？
    答：要切实做好过程结算，就要把过程结算当作最终结算来对待，对经双（三）方确认签字后生效的结算文件一般不作调整。如过程结算文件存在重大错误，咨询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建设单位可在签订造价咨询委托合同时予以约定。
    11.对过程结算提供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的收费标准应执行哪个文件？
答：《意见》第十五条：“根据2018年1月15日《浙江省物价局关于公布浙江省定价目录的通告》（浙价法﹝2018﹞2号）规定，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已于2018年3月1日起实行市场调节价,原《浙江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通知》（浙价服﹝2009﹞84号）已废止”，因此全过程造价咨询的收费标准将通过市场自我调节的形式体现。项目建设单位和造价咨询机构应根据项目建设规模、复杂程度和委托咨询内容，约定咨询服务费计算方法。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应遵循“谁委托谁付费”的原则，项目建设单位不得向施工企业转嫁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用，增加施工企业负担。实行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的政府投资项目，项目建设单位应加强委托造价咨询服务合同管理，严格咨询服务质量和工作时限考核，提高造价咨询服务绩效，有效推动施工过程结算开展。
[bookmark: _GoBack]12.推行过程结算的工程项目，招标文件应如何约定？
    答：招标人应在招标文件（投标人前附表10.4特别说明）中明确工程价款结算方式是采用施工过程分段结算，并约定分段的节点。

